
成经能源〔2010〕30号

成都市经济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节能技术改造
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的通知

 
各区（市）县经济局（能源办）、财政局：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国发〔2010〕12号）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2010年节能降耗工作的通知》（成办发〔2010〕33号），加快实施“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根据市财政局、市经委《关于印发成都市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成财企〔2008〕40号）的有关规定，现将组织申报2010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范围和条件

以《成都市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五条和第八条为申报项目的范围和条件，优先扶持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和“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包括：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工程、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工程、能量系统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要求，节能降耗效果明显、能够尽快形成节能能力的项目，节能和替代传统能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推广应用项目和节能能力建设项目。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组织

2010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申报工作由区（市）县经济局（能源办）、财政局按照要求组织、遴选，经严格初审和汇总后上报。同一企（事）业内容相同或相近、相含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2010年和2009年已获得国家支持或奖励的项目不能再次申报。

（二）申报材料

1. 企（事）业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申请报告正文包括：企（事）业基本情况表和项目基本情况表；企（事）业能源管理情况；项目实施前用能状况；项目拟采用的节能技术措施；项目节能量测算和监测方法；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附件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的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相应级别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等（申请报告提纲见附件1）。
2. 企（事）业上报文件应附汇总表（格式见附件2），并在汇总表中注明项目建设内容、总投资、节能量、备案（核准或审批）文号、环评批复文号等。项目建设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改造依托主体的生产能力或规格型号、本次改造的主要内容及节能效果，要求文字精炼，不超过200字。

3. 各企（事）业应严格把关，对项目及企（事）业上报的项目申请报告，尤其是节能量测算部分予以审核，确保有据可查。企（事）业法定代表人要在上报材料上签字确认，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4.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应具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甲级资质。

（三）申报程序

各区（市）县应严格按照《办法》和本通知的要求报送申报材料，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分类，逐级审核，统一汇总，联合上报市经委。

（四）其他要求

1. 各企（事）业上报的项目材料须符合通知要求，适用于《办法》第五条（一）、（二）项所列项目，实施后须实现年节能100吨标准煤以上，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不予受理。

2. 项目材料要求装订整齐，每个项目所有材料汇总整理为合订本；上报材料要求一式2份，市经委和市财政局各1份（待确定参加专家组审查后，上报一式8份）。

3. 承担企（事）业或依托的生产装置已经或拟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名单的项目，不得上报。

4. 上报项目所有材料中，承担企（事）业名称必须使用经工商注册的准确名称，即名称与企（事）业公章一致，不能用简称或别称。

5. 节能量的核算应有理有据，计算过程公正严谨，折标系数见附件3。

6. 符合相关要求的项目，市经委和市财政局将按《办法》要求组织专家对项目的节能量进行严格审查，对审查合格的项目将按《办法》有关规定下达节能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实施计划。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将不再单独通知，所有上报材料概不退回。

（五）报送时间

请于2010年7月31日前，将项目申报材料按上述要求送达，逾期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市经委（市能源办）运行管理处：李智，电话：61885848，

电子邮箱：cdsnyb@163.com
市财政局企业处：王平          电话：86632391

附件：1. 企（事）业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申请报告编制提纲

2. 2010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申请汇总表

      3.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4. 关于对《成都市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有关条款的解释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1
企（事）业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
申请报告编制提纲

一、企（事）业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申请报告正文部分

1. 企（事）业基本情况表和项目基本情况表（附表1、2） 

2. 企（事）业能源管理情况

2.1 企（事）业能源管理目标

2.2 企（事）业能源管理组织结构、人员及职责

2.3 企（事）业能源管理规章制度

2.4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及管理情况
3. 项目实施前用能状况

3.1项目实施前工艺流程和主要生产装置的规模（用文字和图表说明）

3.2 项目实施前消耗的能源种类、数量

3.3 项目实施前能源计量措施（文字、图表说明）

3.4 项目实施前产品种类、数量和统计方法

4. 项目拟采用的节能技术措施

4.1项目实施节能改造的工艺流程和主要生产装置（用文字和图表说明）

4.2 项目改造后拟使用的能源种类、数量

4.3 项目改造后能源计量措施（文字、图表说明）

4.4 项目改造后产品种类和数量

5. 项目节能量测算和监测方法

5.1项目节能量测算的依据和基础数据

5.2项目节能量测算公式、折标系数和计算过程

6.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7. 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及法人代表签字
二、企（事）业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申请报告附件部分

1.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项目的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

3. 相应级别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
4. 企（事）业能源管理制度、程序等文件

5. 项目改造前后用能设备和能源计量设备清单
附表：1. 企（事）业基本情况表

      2. 项目基本情况表

附表1

企（事）业基本情况表

金额单位： 万元

	企（事）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事）业地址
	
	联系电话
	

	企（事）业登记
注册类型
	
	职工人数（人）
	
	其中：技术人员（人）
	

	隶属关系
	
	银行信用等级
	
	有无国家认定的技术中心
	

	企（事）业总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净值
	
	资产负债率（%）
	

	企（事）业贷款余额
	
	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短期贷款余额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国内市场占有率，改造前一年水、能源及相关资源消费量
	

	年度（近三年）              企（事）业经营情况
	20  年
	20  年
	20  年
	备  注

	销售收入
	
	
	
	

	利    润
	
	
	
	

	税    金
	
	
	
	


附表2

项目基本情况表

企（事）业名称：                                                                                    金额单位： 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项目责任人及联系电话
	

	所属工程类别
	
	所属行业
	
	申请项目类别（贴息/奖励）
	

	项目建设必要性（项目资源消耗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建设内容
	

	建成后达到
目标
	

	项目总投资
	
	节能专项投资
	
	银行贷款
	
	自筹及其他
	

	新增销售收入
	
	新增利润
	
	新增税金
	
	新增出口创汇
	

	项目前期工作情况
	


注：建成后达到的目标必须注明项目实施后可能达到的具体目标，如节能**吨标准煤，节油**吨，节电**万千瓦时）
附件2

区（市）县2010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和奖励项目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吨标准煤

	序号
	企（事）业名称
	隶属
	申报项目类别     （在相应栏打钩）
	项 目 内 容
	起止
年限
	总投资
	节能量
	备案、核准或审批文号
	环评批复文号
	经济  效益
	社会  效益
	是否为千家  企业

	
	
	
	贴息
	奖励
	
	
	
	
	
	
	
	
	

	
	合  计
	
	
	
	填表说明：
	
	
	
	
	
	
	
	

	一、
	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工程
	
	
	
	1.本表一律用EXCEL制作；2.按工程类别填报；3.隶属关系填地方或中央；4.项目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不超过200字）；例如：干熄焦节能改造项目。依托公司现有**孔**型焦炉的余热资源，采用干法熄焦技术代替湿法熄焦工艺，建设*套**t/h干熄焦装置。购置循环风机、排焦设备、干熄焦锅炉及汽轮机发电系统等主要设备。项目建成后，年节能折标煤**吨；5.经济效益包括销售收入、利润、税金和创汇；6.社会效益指节能量、污染物减排量等。
	20*  -20*
	
	
	
	
	
	
	

	二、
	区域热电联产工程
	
	
	
	
	
	
	
	
	
	
	
	

	三、
	余热余压利用
	
	
	
	
	
	
	
	
	
	
	
	

	四、
	节约和替代石油
	
	
	
	
	
	
	
	
	
	
	
	

	五、
	电机系统节能工程
	
	
	
	
	
	
	
	
	
	
	
	

	六、
	能量系统优化
	
	
	
	
	
	
	
	
	
	
	
	

	七、
	建筑节能
	
	
	
	
	
	
	
	
	
	
	
	

	八、
	绿色照明
	
	
	
	
	
	
	
	
	
	
	
	

	九、
	政府机构节能
	
	
	
	
	
	
	
	
	
	
	
	

	十、
	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附件3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5000千卡/千克
	0.7143千克标准煤/千克

	洗精煤
	6300千卡/千克
	0.9000千克标准煤/千克

	其他洗煤
	
	

	洗中煤
	2000千卡/千克
	0.2857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泥
	2000-3000千卡/千克
	0.2857-0.4286千克标准煤/千克

	焦炭
	6800千卡/千克
	0.9714

	原油
	10000千卡/千克
	1.4286千克标准煤/千克

	燃料油
	10000千卡/千克
	1.4286千克标准煤/千克

	汽油
	10300千卡/千克
	1.4714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油
	10300千卡/千克
	1.4714千克标准煤/千克

	柴油
	10200千卡/千克
	1.4571千克标准煤/千克

	液化石油气
	12000千卡/千克
	1.7143千克标准煤/千克

	炼厂干气
	11000千卡/千克
	1.5714千克标准煤/千克

	天然气
	7700-9310千卡/立方米
	1.1-1.3300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焦炉煤气
	4000-4300千卡/立方米
	0.5714-0.6143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其他煤气
	
	

	发生煤气
	1250千卡/立方米
	0.1786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4600千卡/立方米
	0.6571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重油热裂解煤气
	8500千卡/立方米
	1.2143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焦碳制气
	3900千卡/立方米
	0.5571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压力气化煤气
	3600千卡/立方米
	0.5143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水煤气
	2500千卡/立方米
	0.3571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炼焦油
	8000千卡/千克
	1.1429千克标准煤/千克

	粗苯
	10000千卡/千克
	1.4286千克标准煤/千克

	热力(当量)
	
	0.03412千克标准煤/百万焦耳

	电力(等价)
	
	上年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供电煤耗


注：此表平均低位发热量用千卡表示，如需换算成焦耳，只需乘4.1816即可。

附件4

关于对《成都市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有关条款的解释

为认真落实《成都市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把有限的资金用好用活，发挥节能专项资金政策导向作用，推进全市节能工作，现将该《暂行办法》涉及相关部门的节能项目内容及申报和审批程序的有关条款解释如下。

一、对《暂行办法》第五条（支持重点）“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的解释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编制的《“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的主要内容是：
（一）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工程：更新改造低效工业锅炉，建设区域锅炉专用煤集中配送加工中心；淘汰落后工业窑炉，对现有工业窑炉进行综合节能改造。 

（二）区域热电联产工程：建设采暖供热为主热电联产和工业热电联产，分布式热电联产和热电冷联供，以及低热值燃料和秸杆等综合利用示范热电厂。 

（三）余热余压利用工程：在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改造和建设纯低温余热发电、压差发电、副产可燃气体和低热值气体回收利用等余热余压余能利用装置和设备。 

（四）节约和替代石油工程：在电力、石油石化、建材、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实施节约和替代石油改造；发展煤炭液化石油产品、醇醚燃料代油以及生物质柴油。 

（五）电机系统节能工程：更新改造低效电动机，对大中型变工况电机系统进行调速改造，对电机系统被拖动设备进行节能改造。 

（六）能量系统优化工程：对炼油、乙烯、合成氨、钢铁企业进行系统节能改造。 

（七）建筑节能工程：新建建筑全面严格执行50%节能标准，四个直辖市和北方严寒、寒冷地区实施新建建筑节能65%的标准，并实行全过程严格监管。建设低能耗、超低能耗建筑以及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示范工程，对现有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进行城市级示范改造，推进新型墙体材料和节能建材产业化。 

（八）绿色照明工程：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的节能灯生产线技术改造，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应用。 

（九）政府机构节能工程：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综合电效改造，新建建筑节能评审和全过程监控，推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十）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省级节能监测（监察）中心节能监测仪器和设备更新改造，组织重点耗能企业能源审计等。 

二、涉及市级部门节能项目申报和审批程序的解释

《暂行办法》第九条（申报程序）和第十条（审批程序）涉及市级相关部门负责的节能项目的操作办法解释如下：

（一）市建委

建设企业涉及建筑节能的项目由市建委组织，初审后向市经委和市财政局申报。由市经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组织专家评审，下达资金计划。

（二）市机关管理局

党政机关涉及政府机构节能的项目由市机关管理局组织，初审后向市经委和市财政局申报。由市经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组织专家评审，下达资金计划。

（三）市商务局

商场（商店、超市）、饭店等商业企业的节能项目由市商务局组织，初审后向市经委和市财政局申报。由市经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组织专家评审，下达资金计划。

（四）市旅游局

宾馆（酒店、饭店）等旅游企业的节能项目由市旅游局组织，初审后向市经委和市财政局申报。由市经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组织专家评审，下达资金计划。

（五）市教育局

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等教育事业的节能项目由市教育局组织，初审后向市经委和市财政局申报。由市经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组织专家评审，下达资金计划。
（六）市医管局

医院的节能项目由市卫生局组织，初审后向市经委和市财政局申报。由市经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组织专家评审，下达资金计划。

（七）市农委

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节能项目由市农委组织，初审后向市经委和市财政局申报。由市经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组织专家评审，下达资金计划。

（八）市经委环资处

工业企业的节能项目由市经委环资处组织，初审后向市经委和市财政局申报。由市经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组织专家评审，下达资金计划。

主题词：节能  奖励项目  申报  通知

抄送：市级有关部门。

成都市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6月22日印

（共印52份）
成都市经济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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